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240號

上  訴  人  周○○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48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109、3459

4、34595、34907、37165、39025、4109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

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部分

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周○○有如其事實欄一之㈠所載放

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殺人未遂等犯行，因而依想

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殺人未遂

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及上訴人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

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

於上開殺人未遂罪所處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之判決，駁

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而屬依

法應予調查之證據，茍未依法調查或雖已調查而未調查明

白，即與證據未經調查無異，如率行判決，其判決當然為違

背法令。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

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

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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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件；旨在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

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

無辜。行為人有無自首及犯罪事實是否已經偵查機關發覺，

本為單純之事實認定問題，與裁判上一罪具有審判不可分關

係之法理無關。行為人對於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數罪，於全部

犯罪未被發覺前，僅就一部分犯罪自首，並無當然發生全部

自首之效力，固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

定。但行為人於全部犯罪事實未被發覺前，已向偵查機關主

動申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究竟係自首一部或全部之犯

罪，仍應兼從行為人自發性及偵查機關認知觀點而為綜合判

斷。如行為人申告之部分犯罪事實在客觀上已足以使偵查機

關認知其全部犯罪事實之梗概，且對於其他部分之犯罪事實

復無推諉否認，而有全部自首之意，於從一重處斷時，應有

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之適用，尚不以申告之事實已具體

達到該當全部犯罪之構成要件或涵攝法律評價之程度為必

要，庶符法律鼓勵自新立意。

　㈡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係於民國112年7月3日上午4時9分

許，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確定故意，及殺害被

害人周○○之不確定故意，自周○○居住之南投縣○○鎮○

○街之住宅（下稱Ａ屋）窗戶朝屋內客廳潑灑汽油，再持打

火機點火引燃，而有燒燬Ａ屋未遂及殺害周○○未遂之犯

行，並於理由中說明：上訴人雖於縱火後前往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霧峰分局大里分駐所（下稱大里分駐所）主動坦承其放

火犯行，然僅坦承放火犯行，對於以放火方式殺人乙節隻字

未提，且稱：我都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我不知道有沒

有人員傷亡等語。則上訴人就想像競合犯殺人未遂重罪部

分，並無主動陳述及接受裁判之意，因而未適用自首規定予

以減輕其刑等旨（見原判決第28頁）。然查，上訴人縱火

後，於同日上午5時13分自行前往大里分駐所自首，並經警

方逮捕。依其於同日上午8時15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所製作之

調查筆錄記載：「（妳因何事遭警方逮捕？）因為我去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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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路00-0號縱火」、「（妳除了在臺中市○○區

○○路00-0號（即Ｈ屋）縱火之外，尚有在何處犯案？順序

為何？如何前往？為何要前往妳供述地點犯案？）我還有在

別處縱火，．．．再來又前往南投縣○○鎮○○街000號

（住址詳卷即Ａ屋）縱火．．．因為他們都是欺負我的人，

都是我的仇人」、「（妳前往上述地點縱火之位置為何？有

無人員傷亡？）我都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我不知道有

沒有人員傷亡」等語（見偵32109號卷第21至23頁）。又依

卷內周○○警詢筆錄及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

所（下稱草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記載，周○○

係於同日上午7時7分許前往草屯派出所報案，指稱上訴人於

同日凌晨4時許縱火燒燬Ａ屋，並致其身上多處受傷等情

（見偵32109號卷第43至47頁、偵34595號卷第49頁）。上情

如果無訛，則上訴人於縱火後（凌晨4時許），在周○○報

案前（上午7時7分許），似已前往警局自首（上午5時13

分），除主動申告關於Ｈ屋之縱火犯行以外，並因警方追問

而告知本件其他縱火犯行（含Ａ屋），及其因復仇而縱火之

動機。上訴人雖陳稱其不知是否有人因其縱火犯行而致生傷

亡之結果，然既已主動到案自首全部縱火犯行，對於因縱火

而生之人員傷害或死亡結果，亦未積極否認，是否同有自首

而接受裁判之意？警方在上訴人到案自首縱火犯行以前，對

於上訴人因縱火致生周○○受傷之犯行是否已經發覺？如尚

未發覺，是否係因上訴人主動申告對Ａ屋縱火，進而得知周

○○因而受傷，始得以偵辦上訴人本件殺人未遂犯行，並非

因周○○報案而發覺？本件有無進一步傳喚當時製作上訴人

自首筆錄之警員到庭調查以明實情之必要？以上攸關上訴人

此部分犯行有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適用之判斷，自應調查釐

清審認明白，始足為科刑之基礎。原審未究明釐清，僅以上

訴人陳稱不知縱火結果有無致人死傷為由，遽認其未自首殺

人未遂犯行，依前揭說明，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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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此部分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

為裁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

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貳、上訴駁回（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之㈡至㈧）部分

一、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之㈣、㈤、㈦部分：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一之㈣、㈤、㈦

所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

之他人所有物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

從一重論處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3、4、7部分

所示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共2罪刑，及放火燒燬

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罪刑，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

理由。

　㈡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

令之情形，泛謂：伊受郭○○詐騙而與之假結婚，嗣因發現

郭○○在外另交女友而生爭執，並因而遭毆打，乃持西瓜刀

前往理論，然僅朝桌子砍劈，並未傷及郭○○。又上訴人與

前夫蕭○○婚後，照顧夫家公婆、二叔等親人，不遺餘力，

婆婆林○○卻挑唆上訴人之子不要理上訴人等語，顯不足據

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諸前揭規定及說

明，其關於事實一之㈣、㈤、㈦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應予駁回。至原判決認上訴人想像競合所犯之輕罪即

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事實一之㈣部分，本件第一審

於112年9月26日繫屬），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

罪（事實一之㈤、㈦部分），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

第2款、第1款所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項

但書規定之情形，因想像競合犯重罪部分之上訴不合法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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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駁回，則對於上述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輕罪部分，即無

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究，亦應併予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

　㈠按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

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

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前段及第395條後段

分別規定甚明。

  ㈡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犯行，

因而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1、2、6、8所示之放火燒燬現供人

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各2罪

部分，上訴人於113年11月8日具狀向本院提起上訴，嗣再於

同年12月9日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然僅就事實一之

㈠、㈣、㈤、㈦部分說明其不服之理由，並未敘述如事實一

之㈡、㈢、㈥、㈧部分犯行不服或提起上訴之理由，迄今逾

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關於事

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之上訴自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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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240號
上  訴  人  周○○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4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109、34594、34595、34907、37165、39025、410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部分
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周○○有如其事實欄一之㈠所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殺人未遂等犯行，因而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殺人未遂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及上訴人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上開殺人未遂罪所處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而屬依法應予調查之證據，茍未依法調查或雖已調查而未調查明白，即與證據未經調查無異，如率行判決，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旨在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行為人有無自首及犯罪事實是否已經偵查機關發覺，本為單純之事實認定問題，與裁判上一罪具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之法理無關。行為人對於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數罪，於全部犯罪未被發覺前，僅就一部分犯罪自首，並無當然發生全部自首之效力，固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但行為人於全部犯罪事實未被發覺前，已向偵查機關主動申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究竟係自首一部或全部之犯罪，仍應兼從行為人自發性及偵查機關認知觀點而為綜合判斷。如行為人申告之部分犯罪事實在客觀上已足以使偵查機關認知其全部犯罪事實之梗概，且對於其他部分之犯罪事實復無推諉否認，而有全部自首之意，於從一重處斷時，應有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之適用，尚不以申告之事實已具體達到該當全部犯罪之構成要件或涵攝法律評價之程度為必要，庶符法律鼓勵自新立意。
　㈡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係於民國112年7月3日上午4時9分許，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確定故意，及殺害被害人周○○之不確定故意，自周○○居住之南投縣○○鎮○○街之住宅（下稱Ａ屋）窗戶朝屋內客廳潑灑汽油，再持打火機點火引燃，而有燒燬Ａ屋未遂及殺害周○○未遂之犯行，並於理由中說明：上訴人雖於縱火後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大里分駐所（下稱大里分駐所）主動坦承其放火犯行，然僅坦承放火犯行，對於以放火方式殺人乙節隻字未提，且稱：我都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員傷亡等語。則上訴人就想像競合犯殺人未遂重罪部分，並無主動陳述及接受裁判之意，因而未適用自首規定予以減輕其刑等旨（見原判決第28頁）。然查，上訴人縱火後，於同日上午5時13分自行前往大里分駐所自首，並經警方逮捕。依其於同日上午8時15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所製作之調查筆錄記載：「（妳因何事遭警方逮捕？）因為我去臺中市○○區○○路00-0號縱火」、「（妳除了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即Ｈ屋）縱火之外，尚有在何處犯案？順序為何？如何前往？為何要前往妳供述地點犯案？）我還有在別處縱火，．．．再來又前往南投縣○○鎮○○街000號（住址詳卷即Ａ屋）縱火．．．因為他們都是欺負我的人，都是我的仇人」、「（妳前往上述地點縱火之位置為何？有無人員傷亡？）我都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員傷亡」等語（見偵32109號卷第21至23頁）。又依卷內周○○警詢筆錄及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所（下稱草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記載，周○○係於同日上午7時7分許前往草屯派出所報案，指稱上訴人於同日凌晨4時許縱火燒燬Ａ屋，並致其身上多處受傷等情（見偵32109號卷第43至47頁、偵34595號卷第49頁）。上情如果無訛，則上訴人於縱火後（凌晨4時許），在周○○報案前（上午7時7分許），似已前往警局自首（上午5時13分），除主動申告關於Ｈ屋之縱火犯行以外，並因警方追問而告知本件其他縱火犯行（含Ａ屋），及其因復仇而縱火之動機。上訴人雖陳稱其不知是否有人因其縱火犯行而致生傷亡之結果，然既已主動到案自首全部縱火犯行，對於因縱火而生之人員傷害或死亡結果，亦未積極否認，是否同有自首而接受裁判之意？警方在上訴人到案自首縱火犯行以前，對於上訴人因縱火致生周○○受傷之犯行是否已經發覺？如尚未發覺，是否係因上訴人主動申告對Ａ屋縱火，進而得知周○○因而受傷，始得以偵辦上訴人本件殺人未遂犯行，並非因周○○報案而發覺？本件有無進一步傳喚當時製作上訴人自首筆錄之警員到庭調查以明實情之必要？以上攸關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有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適用之判斷，自應調查釐清審認明白，始足為科刑之基礎。原審未究明釐清，僅以上訴人陳稱不知縱火結果有無致人死傷為由，遽認其未自首殺人未遂犯行，依前揭說明，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三、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此部分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為裁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貳、上訴駁回（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之㈡至㈧）部分
一、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之㈣、㈤、㈦部分：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一之㈣、㈤、㈦所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3、4、7部分所示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共2罪刑，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罪刑，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㈡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泛謂：伊受郭○○詐騙而與之假結婚，嗣因發現郭○○在外另交女友而生爭執，並因而遭毆打，乃持西瓜刀前往理論，然僅朝桌子砍劈，並未傷及郭○○。又上訴人與前夫蕭○○婚後，照顧夫家公婆、二叔等親人，不遺餘力，婆婆林○○卻挑唆上訴人之子不要理上訴人等語，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其關於事實一之㈣、㈤、㈦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原判決認上訴人想像競合所犯之輕罪即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事實一之㈣部分，本件第一審於112年9月26日繫屬），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事實一之㈤、㈦部分），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第1款所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因想像競合犯重罪部分之上訴不合法而應予駁回，則對於上述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輕罪部分，即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究，亦應併予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
　㈠按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前段及第395條後段分別規定甚明。
  ㈡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犯行，因而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1、2、6、8所示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各2罪部分，上訴人於113年11月8日具狀向本院提起上訴，嗣再於同年12月9日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然僅就事實一之㈠、㈣、㈤、㈦部分說明其不服之理由，並未敘述如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犯行不服或提起上訴之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關於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之上訴自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240號
上  訴  人  周○○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48號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109、34594
、34595、34907、37165、39025、4109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
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部分
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周○○有如其事實欄一之㈠所載放火
    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殺人未遂等犯行，因而依想像
    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殺人未遂罪
    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及上訴人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
    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
    上開殺人未遂罪所處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之判決，駁回
    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而屬依
    法應予調查之證據，茍未依法調查或雖已調查而未調查明白
    ，即與證據未經調查無異，如率行判決，其判決當然為違背
    法令。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
    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
    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
    要件；旨在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
    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
    辜。行為人有無自首及犯罪事實是否已經偵查機關發覺，本
    為單純之事實認定問題，與裁判上一罪具有審判不可分關係
    之法理無關。行為人對於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數罪，於全部犯
    罪未被發覺前，僅就一部分犯罪自首，並無當然發生全部自
    首之效力，固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
    但行為人於全部犯罪事實未被發覺前，已向偵查機關主動申
    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究竟係自首一部或全部之犯罪，
    仍應兼從行為人自發性及偵查機關認知觀點而為綜合判斷。
    如行為人申告之部分犯罪事實在客觀上已足以使偵查機關認
    知其全部犯罪事實之梗概，且對於其他部分之犯罪事實復無
    推諉否認，而有全部自首之意，於從一重處斷時，應有刑法
    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之適用，尚不以申告之事實已具體達到
    該當全部犯罪之構成要件或涵攝法律評價之程度為必要，庶
    符法律鼓勵自新立意。
　㈡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係於民國112年7月3日上午4時9分許，
    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確定故意，及殺害被害人
    周○○之不確定故意，自周○○居住之南投縣○○鎮○○街之住宅（
    下稱Ａ屋）窗戶朝屋內客廳潑灑汽油，再持打火機點火引燃
    ，而有燒燬Ａ屋未遂及殺害周○○未遂之犯行，並於理由中說
    明：上訴人雖於縱火後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大里
    分駐所（下稱大里分駐所）主動坦承其放火犯行，然僅坦承
    放火犯行，對於以放火方式殺人乙節隻字未提，且稱：我都
    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員傷亡等語。
    則上訴人就想像競合犯殺人未遂重罪部分，並無主動陳述及
    接受裁判之意，因而未適用自首規定予以減輕其刑等旨（見
    原判決第28頁）。然查，上訴人縱火後，於同日上午5時13
    分自行前往大里分駐所自首，並經警方逮捕。依其於同日上
    午8時15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所製作之調查筆錄記載：「（妳
    因何事遭警方逮捕？）因為我去臺中市○○區○○路00-0號縱火
    」、「（妳除了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即Ｈ屋）縱火之
    外，尚有在何處犯案？順序為何？如何前往？為何要前往妳
    供述地點犯案？）我還有在別處縱火，．．．再來又前往南投
    縣○○鎮○○街000號（住址詳卷即Ａ屋）縱火．．．因為他們都是
    欺負我的人，都是我的仇人」、「（妳前往上述地點縱火之
    位置為何？有無人員傷亡？）我都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員傷亡」等語（見偵32109號卷第21至2
    3頁）。又依卷內周○○警詢筆錄及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
    局草屯派出所（下稱草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記
    載，周○○係於同日上午7時7分許前往草屯派出所報案，指稱
    上訴人於同日凌晨4時許縱火燒燬Ａ屋，並致其身上多處受傷
    等情（見偵32109號卷第43至47頁、偵34595號卷第49頁）。
    上情如果無訛，則上訴人於縱火後（凌晨4時許），在周○○
    報案前（上午7時7分許），似已前往警局自首（上午5時13
    分），除主動申告關於Ｈ屋之縱火犯行以外，並因警方追問
    而告知本件其他縱火犯行（含Ａ屋），及其因復仇而縱火之
    動機。上訴人雖陳稱其不知是否有人因其縱火犯行而致生傷
    亡之結果，然既已主動到案自首全部縱火犯行，對於因縱火
    而生之人員傷害或死亡結果，亦未積極否認，是否同有自首
    而接受裁判之意？警方在上訴人到案自首縱火犯行以前，對
    於上訴人因縱火致生周○○受傷之犯行是否已經發覺？如尚未
    發覺，是否係因上訴人主動申告對Ａ屋縱火，進而得知周○○
    因而受傷，始得以偵辦上訴人本件殺人未遂犯行，並非因周
    ○○報案而發覺？本件有無進一步傳喚當時製作上訴人自首筆
    錄之警員到庭調查以明實情之必要？以上攸關上訴人此部分
    犯行有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適用之判斷，自應調查釐清審認
    明白，始足為科刑之基礎。原審未究明釐清，僅以上訴人陳
    稱不知縱火結果有無致人死傷為由，遽認其未自首殺人未遂
    犯行，依前揭說明，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之違法。
三、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此部分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
    為裁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
    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貳、上訴駁回（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之㈡至㈧）部分
一、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之㈣、㈤、㈦部分：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
    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
    者，始屬相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一之㈣、㈤、㈦所載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
    人所有物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
    重論處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3、4、7部分所示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共2罪刑，及放火燒燬住宅
    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罪刑，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
　㈡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
    令之情形，泛謂：伊受郭○○詐騙而與之假結婚，嗣因發現郭
    ○○在外另交女友而生爭執，並因而遭毆打，乃持西瓜刀前往
    理論，然僅朝桌子砍劈，並未傷及郭○○。又上訴人與前夫蕭
    ○○婚後，照顧夫家公婆、二叔等親人，不遺餘力，婆婆林○○
    卻挑唆上訴人之子不要理上訴人等語，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
    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其關於事
    實一之㈣、㈤、㈦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至原判決認上訴人想像競合所犯之輕罪即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事實一之㈣部分，本件第一審於112年9月26日
    繫屬），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事實一之㈤、
    ㈦部分），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第1款所定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項但書規定之情形，
    因想像競合犯重罪部分之上訴不合法而應予駁回，則對於上
    述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輕罪部分，即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
    原則一併加以審究，亦應併予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
　㈠按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前段及第395條後段分別規定甚明。
  ㈡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犯行，因而
    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1、2、6、8所示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
    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各2罪部分
    ，上訴人於113年11月8日具狀向本院提起上訴，嗣再於同年
    12月9日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然僅就事實一之㈠、㈣、㈤
    、㈦部分說明其不服之理由，並未敘述如事實一之㈡、㈢、㈥、
    ㈧部分犯行不服或提起上訴之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
    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關於事實一之㈡、㈢、㈥
    、㈧部分之上訴自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240號
上  訴  人  周○○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4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2109、34594、34595、34907、37165、39025、410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部分
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周○○有如其事實欄一之㈠所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殺人未遂等犯行，因而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殺人未遂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及上訴人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上開殺人未遂罪所處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而屬依法應予調查之證據，茍未依法調查或雖已調查而未調查明白，即與證據未經調查無異，如率行判決，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旨在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行為人有無自首及犯罪事實是否已經偵查機關發覺，本為單純之事實認定問題，與裁判上一罪具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之法理無關。行為人對於有想像競合關係之數罪，於全部犯罪未被發覺前，僅就一部分犯罪自首，並無當然發生全部自首之效力，固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但行為人於全部犯罪事實未被發覺前，已向偵查機關主動申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究竟係自首一部或全部之犯罪，仍應兼從行為人自發性及偵查機關認知觀點而為綜合判斷。如行為人申告之部分犯罪事實在客觀上已足以使偵查機關認知其全部犯罪事實之梗概，且對於其他部分之犯罪事實復無推諉否認，而有全部自首之意，於從一重處斷時，應有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之適用，尚不以申告之事實已具體達到該當全部犯罪之構成要件或涵攝法律評價之程度為必要，庶符法律鼓勵自新立意。
　㈡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係於民國112年7月3日上午4時9分許，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確定故意，及殺害被害人周○○之不確定故意，自周○○居住之南投縣○○鎮○○街之住宅（下稱Ａ屋）窗戶朝屋內客廳潑灑汽油，再持打火機點火引燃，而有燒燬Ａ屋未遂及殺害周○○未遂之犯行，並於理由中說明：上訴人雖於縱火後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大里分駐所（下稱大里分駐所）主動坦承其放火犯行，然僅坦承放火犯行，對於以放火方式殺人乙節隻字未提，且稱：我都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員傷亡等語。則上訴人就想像競合犯殺人未遂重罪部分，並無主動陳述及接受裁判之意，因而未適用自首規定予以減輕其刑等旨（見原判決第28頁）。然查，上訴人縱火後，於同日上午5時13分自行前往大里分駐所自首，並經警方逮捕。依其於同日上午8時15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所製作之調查筆錄記載：「（妳因何事遭警方逮捕？）因為我去臺中市○○區○○路00-0號縱火」、「（妳除了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即Ｈ屋）縱火之外，尚有在何處犯案？順序為何？如何前往？為何要前往妳供述地點犯案？）我還有在別處縱火，．．．再來又前往南投縣○○鎮○○街000號（住址詳卷即Ａ屋）縱火．．．因為他們都是欺負我的人，都是我的仇人」、「（妳前往上述地點縱火之位置為何？有無人員傷亡？）我都是在上述地點大門前縱火，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員傷亡」等語（見偵32109號卷第21至23頁）。又依卷內周○○警詢筆錄及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草屯派出所（下稱草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記載，周○○係於同日上午7時7分許前往草屯派出所報案，指稱上訴人於同日凌晨4時許縱火燒燬Ａ屋，並致其身上多處受傷等情（見偵32109號卷第43至47頁、偵34595號卷第49頁）。上情如果無訛，則上訴人於縱火後（凌晨4時許），在周○○報案前（上午7時7分許），似已前往警局自首（上午5時13分），除主動申告關於Ｈ屋之縱火犯行以外，並因警方追問而告知本件其他縱火犯行（含Ａ屋），及其因復仇而縱火之動機。上訴人雖陳稱其不知是否有人因其縱火犯行而致生傷亡之結果，然既已主動到案自首全部縱火犯行，對於因縱火而生之人員傷害或死亡結果，亦未積極否認，是否同有自首而接受裁判之意？警方在上訴人到案自首縱火犯行以前，對於上訴人因縱火致生周○○受傷之犯行是否已經發覺？如尚未發覺，是否係因上訴人主動申告對Ａ屋縱火，進而得知周○○因而受傷，始得以偵辦上訴人本件殺人未遂犯行，並非因周○○報案而發覺？本件有無進一步傳喚當時製作上訴人自首筆錄之警員到庭調查以明實情之必要？以上攸關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有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適用之判斷，自應調查釐清審認明白，始足為科刑之基礎。原審未究明釐清，僅以上訴人陳稱不知縱火結果有無致人死傷為由，遽認其未自首殺人未遂犯行，依前揭說明，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三、以上或為上訴理由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此部分科刑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為裁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5所示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貳、上訴駁回（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之㈡至㈧）部分
一、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之㈣、㈤、㈦部分：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事實一之㈣、㈤、㈦所載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3、4、7部分所示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共2罪刑，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罪刑，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㈡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泛謂：伊受郭○○詐騙而與之假結婚，嗣因發現郭○○在外另交女友而生爭執，並因而遭毆打，乃持西瓜刀前往理論，然僅朝桌子砍劈，並未傷及郭○○。又上訴人與前夫蕭○○婚後，照顧夫家公婆、二叔等親人，不遺餘力，婆婆林○○卻挑唆上訴人之子不要理上訴人等語，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其關於事實一之㈣、㈤、㈦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原判決認上訴人想像競合所犯之輕罪即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事實一之㈣部分，本件第一審於112年9月26日繫屬），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事實一之㈤、㈦部分），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第1款所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因想像競合犯重罪部分之上訴不合法而應予駁回，則對於上述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輕罪部分，即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究，亦應併予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
　㈠按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前段及第395條後段分別規定甚明。
  ㈡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犯行，因而論處如其附表一編號1、2、6、8所示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及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各2罪部分，上訴人於113年11月8日具狀向本院提起上訴，嗣再於同年12月9日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然僅就事實一之㈠、㈣、㈤、㈦部分說明其不服之理由，並未敘述如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犯行不服或提起上訴之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關於事實一之㈡、㈢、㈥、㈧部分之上訴自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